
智行理财网
atm捡到信用卡(拾到信用卡)

【案件导入：参考案例1389号“潘安信用卡诈骗案”】

行为人潘某在中国建设银行ATM机上，趁被害人银行卡遗忘在机器内且尚未退出
操作界面之际，分2次从该卡内取走人民币5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持银行卡在ATM机上使用时，输入密码与银行留存相符，视同银
行卡所有人操作。潘某在ATM机尚未退出的取款界面上操作提取被害人存款、无需
密码，没有假冒身份欺骗银行情节，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故判决潘某构成盗窃罪。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潘某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且其行为同时侵犯了他人
的财产权和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与性质特征，故改判潘某
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对于在ATM机上操作他人已输入密码的信用卡并取款的行为性质，理论与实务界
长期存在不同观点，争议主要集中于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两罪中，但笔者认为在
两罪争议间还存在行为是否符合侵占罪行为特征的问题，并且侵占罪的有关行为特
征是据以反驳盗窃罪说而支持信用卡诈骗罪说的重要支点。

一

盗窃罪说

以本案一审法院为代表的盗窃罪说之所以认为潘某行为特征符合盗窃而非信用卡诈
骗主要是基于如下理由：

首先，当信用卡插入ATM机时，持卡人输入密码后其存款或信用额度即转为持卡
人占有，潘某无需进行无需进行任何密码操作，只要在额度内按数取款，ATM机就
必须吐钞，就像从“打开的钱包”取钱一般。由于此种行为是在行为人自以为秘密
的情况下进行的，加之行为人主观上持非法占有他人钱款的目的，所以构成盗窃罪
。

其次，ATM机作为机器不能被欺骗，潘某没有输入密码，就没有假冒持卡人身份
，没有冒名行为，故不构成诈骗类犯罪。

二

侵占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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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如果按照盗窃罪说的逻辑，将信用卡视为“钱包”，将密码输入完毕后
的信用卡视为“打开的钱包”，那么在客观上由于持卡人在行为人行为当时失去对
卡片的事实控制，所以此时在ATM机内的输完密码的信用卡就是遗失的“打开的钱
包”。由此在行为对象层面，本案信用卡的性质更符合侵占罪的行为对象特征。

盗窃罪说所称之，从占有“打开的钱包”中取钱是盗窃行为的观点难成立。对处于
失控状态（相对于持卡人而言）的输完密码的信用卡进行占有，就是对遗失的“打
开的钱包”的占有，至于从中取钱的行为是否能成立秘密窃取，笔者持否定态度。
如果行为人将遗失的“打开的钱包”“连钱带包”整体占有，其行为符合的是侵占
罪构成特征，如果行为人“取钱弃包”反被认定为盗窃，无疑有违国民的法观念，
因为钱包具占成立轻罪，仅仅占钱反成立一相对重罪，甚是不妥。此外，无论是钱
还是包都属财产，对遗失财产的占有完全符合侵占罪的行为特征。

综上所述，在ATM机内的输完密码的信用卡（“打开的钱包”）乃是遗失物，行
为人在ATM上进行操作之时，就是对该卡事实控制之时。所以行为人潘某的行为属
于占有他人遗失物，相对于盗窃罪而言更符合“侵占罪”特征。

三

信用卡诈骗罪说

在承认ATM机内的输完密码的信用卡具有遗失物属性后，操作该卡之人于其操作
时即成为拾得人，其操作行为即属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ATM上使用行为”根据
《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规
定，“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故符合《刑法》第196
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申言之，潘某行为构成该罪有如下
理由：

1、潘某行为该当“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首先，潘某行为对象符合刑法对“信用卡”的界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刑法上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
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在此意义上，刑法对信用卡的界定即相当于银行卡，故潘某
该当对象要素。

其次， 潘某行为属于“冒用”行为。根据《银行卡管理办法》规定，银行卡及其
账户仅限经发卡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本案中ATM机内的输完密码的信用卡并
非潘某合法持有，其无正当基础就使用该卡取款即为冒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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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潘某冒用行为导致ATM机（银行方面）误信而给付钞票，符合诈骗类
犯罪的因果流程。有相当强势的观点认为ATM机乃是机器，机器不能被骗，所以类
似潘某的行为不能构成诈骗。对此笔者认为，在规范层面刑法明确规定“冒用他人
信用卡”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而立法时ATM机业已出现并实际使用，所以从立法原
意出发，在ATM上冒用他人信用卡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并无不妥，即立法上认为AT
M机可以被欺骗；在现实层面上，笔者大体支持“机器人说”，即将ATM机视为人
工编程赋能的机器人，由此在该编写程序范围内ATM机能被视为真实银行柜员的化
身，即在该范围内ATM能够被欺骗。本案中潘某在ATM上操作他人遗忘于机内且
输完密码的信用卡，使得ATM机错误地认为操作人仍是真正持卡人并由此给付现金
，故符合诈骗类犯罪的因果流程特征。

2、潘某行为该当“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首先，潘某对信用卡管理制度的侵犯结果具有直接故意。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
法》等规范对信用卡（银行卡）的规制，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明确禁止的，所以一经
冒用即在形式上破坏了国家信用卡管理制度。而冒用行为本身也会造成被害人损失
赔偿关系等一系列法律纠纷，而这正是信用卡管理制度禁止冒用所欲避免之结果，
本案行为人潘某明知其冒用会致该结果出现仍予积极为之，故属于直接故意。

其次，潘某对卡内资金有非法占有目的。由于潘某对ATM机内已输入密码的他人
遗忘卡进行取款操作，ATM机即能吐钞并为潘某排他控制，所以潘某对其操作行为
针对的卡内资金具有诈骗类犯罪的共同目的即非法占有目的。

3、潘某行为同时侵害“信用卡诈骗罪”二重保护客体

如前所述，潘某冒用他人信用卡，在形式和实质层面均对国家信用卡管理制度造成
了破坏，同时也使持卡人丧失对其卡内资金的控制继而蒙受财产利益损失，所以潘
某行为同时侵犯了“国家信用卡管理制度”和“他人财产权益”两大法益，符合信
用卡诈骗罪的罪质特征。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本案被告人潘某的行为，首先应当根据学理上的“分析性
评价”方法将全案行为事实分为“拾得他人遗失的信用卡”和“使用他人信用卡”
两个行为阶段，继而再行“全体性评价”整体性地将潘某的行为认定为拾得他人信
用卡并使用，即“冒用他人信用卡”。因此，潘某的行为全然该当“信用卡诈骗罪
”而非盗窃罪或其他犯罪，本案一审法院定性失宜而二审法院定性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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